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穗建改〔2020〕28 号

广州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工作

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进一步优化社会投资

简易低风险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服务和质量

安全监管模式工作方案（2.0 版）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、市空港委，市政府各有关部门、各市政公用服务企

业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持续优化和改善我市营商环境，进一步扩大社会投资低风

险项目改革受众面，持续提升建筑许可审批效率和服务质量，《关

于进一步优化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服务和质量

安全监管模式工作方案（2.0 版）》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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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径向广州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

度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（设在市住房城乡建设局）反映。

广州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工作

领导小组办公室（代章）

2020 年 12 月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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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优化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工程

建设项目审批服务和质量安全监管模式

工作方案（2.0 版）

根据《广州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

办公室关于印发进一步优化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工程建设项目审

批服务和质量安全监管模式实施意见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穗建改

〔2020〕3 号），为进一步扩大改革受众面，持续提升建筑许可审

批效率和服务质量，提出如下优化措施：

一、扩大适用范围。将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工程建设项目的

范围扩大为：私（民）营、外商和港澳台企业投资或投资占主导

的，宗地内单体建筑面积不大于 10000 平方米、建筑高度不大于

24 米，功能单一、技术要求简单的工业厂房、仓库项目，涉及高

能耗、生产储存易燃易爆、有毒有害物品或对生态环境影响大的

项目除外。

二、全面推行全流程一站式网上办理。严格执行广州市集成

服务工作规则，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工程建设项目涉及的各项审

批手续，统一通过广东省政务服务网中的广州市工程建设项目联

合审批平台（以下简称市联审平台）办理，企业可通过自行上网

下载、邮寄服务等方式获取审批结果，各相关审批部门不得强制

要求企业通过其他网站（系统）、线下实体窗口申报或领取审批结

果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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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和自然资源局、市水务局、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广州供电

局，各区政府、市空港委）

三、合并办理企业投资项目备案，对新出让土地的项目低风

险产业类项目，在签署土地出让合同阶段，同步办理投资项目备

案并赋码。用地阶段未办理备案的项目，企业在申报工程规划许

可证、施工许可证时同步备案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发展改革委、市住

房城乡建设局、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，各区政府）

四、加强用地清单制和区域评估成果运用，在用地清单中已

明确相关指标要求或已开展区域评估，项目符合城乡规划或本市

建筑用途管理相关规定的，企业无需开展交通影响评价、水影响

评价、节能评价、地震安全性评价等评估评价工作。（责任单位：

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，各区政府）

五、项目建设审批“零成本”。工程建设项目涉及的岩土工程

勘察、委托监理机构、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等相关事项费用，由

政府部门委托符合资质要求的相关单位开展工作。

（一）将地质勘察报告纳入土地出让要求。市规划和自然资

源局主动公开存量工业产业区块地质信息，新出让工业地块的岩

土工程勘察工作应在土地出让前，由项目所在地的区级人民政府

相关部门、特定地区管委会或土地收储部门委托勘察单位在 10 个

自然日内完成，勘察报告在土地出让时免费提供给企业。推行社

会投资简易低风险工程建设项目土地带方案出让。自有土地项目

或主动公开的地质信息初步勘察深度不满足设计要求的，由住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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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乡建设部门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开展岩土工程勘察工作。（责任单

位：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财政局、各区

政府、市空港委）

（二）不强制委托外部监理单位，鼓励企业采用内部管理的

方式确保工程质量。企业可通过聘请具有工程专业本科(含本科)

以上学历，或注册建造师等专业技术人员担任内部监理，企业应

通过购买工程质量安全保险的方式加强质量安全管理。（责任单

位：市住房城乡建设局，各区政府、市空港委）

（三）取消企业委托开展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，施工图审

查意见不作为施工许可证核发的前置条件，企业在申请施工许可

证后，由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委托施工图审查机构在施工前开展全

覆盖检查，检查意见作为工程质量监督的重要依据，加强事中事

后监管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财政局，各区政府、

市空港委）

六、免于办理设计方案审查，企业可直接申请办理建设工程

规划许可证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;免于核发污水排入排水管网

许可证（施工临时排水许可证），由市联审平台推送施工许可信息

至水务部门或排水市政公用服务企业。简易低风险项目不纳入环

境影响评价管理审批，免于办理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和备案。（责任

单位：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、市水务局、市生态环境局，各区政

府、市空港委）

七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并联办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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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申请并联审批后，由市联审平台同步推送至规划自然资源部

门和住房城乡建设部门，审批时限压缩至 5 个工作日,审批通过后

同时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等审批证照。

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相关信息通过市

联审平台共享交通运输、公安、水务、林业园林、城市管理等部

门，公安部门同步开展门牌核准工作，在工程建设项目竣工验收

时一并发放门牌号码，各相关部门依法落实事中事后监管责任。

（责任单位：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、市公安

局，各区政府、市空港委）

八、加快供排水、供电接入服务，企业在工程设计方案稳定

后，在申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并联审批时，由市

联审平台自动向水务部门或供排水、供电市政公用服务企业推送

供排水、供电接入申请信息，企业免于办理相应的报装手续。规

划宗地红线范围外的管道敷设由供水、排水、供电等市政公用服

务企业负责建设，其中管径大于 5 厘米或长度大于 200 米的供水

管道敷设接驳费用由市、区财政支付，管径不大于 5 厘米且长度

不大于 200 米的供水管道敷设接费用由供水企业支付。（责任单位：

市水务局、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广州供电局、市财政局、市政

府服务数据管理局，各区政府、市空港委）

九、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工程建设项目所涉及的供排水、供

电外线工程不需办理项目备案、规划、施工、占用挖掘道路、砍

伐迁移树木等行政许可，施工方案稳定后推送交通运输、公安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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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、水务、林业园林、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等部门。达到接入条件

后，市政公用服务企业应将相关信息推送交通运输部门，并负责

按标准恢复道路。（责任单位：市水务局、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

广州供电局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、市住房城乡

建设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公安局、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、市

林业和园林局，各区政府、市空港委）

十、优化工程质量安全监管模式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及其委

托的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，按照工程风险等级实施监督检查，

根据实际项目检查情况，决定是否增加抽查次数。施工图审查机

构发现施工图设计文件存在问题的，应当将有关问题及修改意见

通过网络平台推送至建设单位和质量安全监督机构，由建设单位

负责组织修改，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在首次现场监督检查时一并检

查整改情况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水务局，各区政

府、市空港委）

十一、严格落实联合验收制度。住房城乡建设、规划自然资

源部门的政府验收和五方责任主体竣工验收（建设、勘察、设计、

施工、监理单位）在联合验收中一次性完成，时间压缩至 5 个工

作日，除外线工程规模大、情况复杂等特殊情况外，市政公用服

务企业应在工程竣工时同步完成接入服务。联合验收通过后，同

步发放联合验收意见书和门牌号码，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意见纳入

联合验收意见书，不再单独出具备案意见，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应

将联合验收结果实时推送不动产登记机构，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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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地产所有权首次登记，免收登记费和工本费，在 1 个工作日内

办结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、市

水务局、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广州供电局，各区政府、市空港

委）

十二、提高施工图审查机构审查人员、项目总监理工程师和

质量安全监督人员的考试、注册学历要求。在本市范围内承担新

开工工程施工图审查工作的建筑专业审查人员、承担新开工工程

施工现场项目总监理工程师职务的人员及新入职的质量安全监督

人员需具备本科及以上学历要求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、

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）

十三、开展住宅工程质量潜在缺陷责任保险试点工作，建设

单位通过购买工程质量潜在缺陷责任保险（或类似保险产品）的

方式，防范和化解工程质量风险，出现质量问题时由保险公司先

行理赔，快速处理，保障住宅项目业主权益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住房

城乡建设局、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、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）

公开类别：主动公开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抄送：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，市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站，市住

房城乡建设行业监测与研究中心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10 日印发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
